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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8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02） 

陳委員針對應立即加速推動航空城建設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桃園航空城計畫係因應亞太地區航空客貨運成長趨勢，規劃以桃園國際機場發展之外溢效益帶

動周邊產業發展，再由周邊產業發展回饋促進機場成長，不止單純在擴充桃園國際機場容量

及繁榮桃園縣經濟，更要帶動 21 世紀臺灣的產業轉型，以期做為我國邁入廿一世紀之經濟成

長引擎。 

二、本部自 4 年前提出桃園航空城規劃構想，期間陸續推動 8 項先期計畫，為航空城未來發展奠定

基礎，包括：(1)遷移桃園海軍基地至屏東屏北機場，騰空土地納入園區範圍。(2)完成國際

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立法，成立國營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機場營運。(3)完成自由貿

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正，由本部統籌納管，並核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綱要計畫、實施計畫

。(4)完成第一航廈整建工程、擴增旅運容量。(5)辦理國道二號機場連絡道及國道一號五股

至楊梅段拓寬工程，改善聯外交通，擴增公路運輸容量。(6)推動機場捷運興建計畫，提供聯

外軌道輸運服務。(7)辦理高鐵車站特定區招商，帶動周邊區域發展。(8)配合桃園縣政府地

方開發準備，完成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 

三、「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經本部於 101 年 9 月 18 日向行政院 陳院長簡報，陳院長已指示各相

關部會全力加速推動，本部後續將會同桃園縣政府儘速循程序辦理特定區計畫及政策環評之

審議作業，並適時辦理公聽會、座談會，對外說明規劃情形、預定徵收範圍、徵收期程等，

讓民眾在實質規劃階段充分參與及了解，並表達意見，而民眾所提意見亦將納入審慎檢討，

俟完成特定區計畫審議程序後，即可據以推動區段徵收相關作業。 

四、另行政院已於本（101）年 9 月 28 日審議通過「行政院推動桃園航空城核心計畫專案小組設置

要點」，正式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由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各相關部會首長及桃園縣縣長擔

任委員，以統籌協調處理桃園航空城計畫遭遇問題，加速計畫推動，以期早日達成帶動我國

產業升級轉型與經濟成長之政策目標。 

（十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桃園 612 水災造成龜山工業區廠商及民

眾財產損失之治水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8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500） 

陳委員對桃園 612 水災造成龜山工業區廠商及民眾財產損失之治水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

濟部查復如下： 

一、東門溪排水為桃園縣管區域排水，已納入經濟部水利署「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治理範圍

，第一階段核列 7.04 億元，已完成東門溪瓶頸段排水改善等治理工程；而東門溪瓶頸段排水

改善工程第二期「污水處理廠前段至建國東路（第 2 標）」因箱涵拓寬改建腹地不足，需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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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私人工廠及污水處理廠，經多次協調未果；另「建國東路至大智路口」段因渠道拓寬改建

，涉及高壓管線、高壓工作井及鄰近工廠出入等問題，亦正在協調中。 

二、案經經濟部多次協調各單位，已達成共識如下： 

(一)「污水處理廠前段至建國東路（第 2 標）」之污水廠瓶頸段原規劃 8m 箱涵，提出以

6.5m 箱涵辦理改善，由桃園縣政府就差異部分、執行困難處及相關水理檢討等儘速提報

經濟部水利署審查工作小組審查，俾利工程及早進行。 

(二)「建國東路至大智路口」將依規劃報告方案進行，台電公司特高壓管線段人孔井位置及

影響廠商出入交通問題，請桃園縣政府於工程設計時以工法克服，並請工業局協助協調

當地廠商。 

三、有關工程所需經費，經濟部水利署將俟修正工程執行計畫書審查通過後核實補助。 

（十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暫緩實施或取消第二波電價調漲及台電

公司改革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7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95） 

陳委員就暫緩實施或取消第二波電價調漲及台電公司改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

如下： 

一、電價合理化採取緩和漸進方式分階段調整，第 1 階段已自 101 年 6 月 10 日起實施，惟考量目

前經濟情勢及國際原物料價格影響國內物價，第 2 階段電價調整已延後至 102 年 10 月 1 日起

實施。電價合理化除反映國際燃料價格外，亦包括電價調整制度化及台電公司經營企業化。

經濟部將提出完整的配套，建立長久合理穩定的電價制度。 

二、為提升台電公司經營效率，經濟部已成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就經營效率、採

購制度、人事制度及其他等構面進行檢討，並於 6 月 29 日公布初步結果。經濟部已責成台電

公司訂定未來 5 年改善目標，包括降低成本 438 億元、增加收益 62 億元、提升燃料採購績效

250 億元、減少或緩辦投資計畫 1,720 億元、減少燃煤及材料庫存 31 億元。 

三、目前台電公司經營改善措施執行情形如次： 

(一)資產閒置方面：台電公司已全面清查閒置低度利用土地，積極活化，例如宜蘭縣礁溪段

土地設定地上權案，預訂於 10 月 16 日開標，另積極辦理台電診所房地招租案及變更部

分舊澎湖電廠閒置乙種工業區為觀光事業特定專用區。 

(二)補貼方面：台電公司依据電業法、農業發展條例、離島建設條例、能源管理法等規定，

必須提供特定用戶電價優惠措施或提撥能源管理基金部分，未來將由各部會逐年編列預

算支應。 

(三)員工福利及優惠方面：取消員工用電優惠、縮減員工福利金提撥率、虧損當年度公司 14

職等以上之主管不調薪且事業主持人不領績效獎金。 

(四)高層離職轉任子、孫公司方面：經濟部已調降國營事業轉投資事業公股代表待遇以原薪


